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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声明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北京北

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辰实业”或“公司”或“发行人”）对外公布的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

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

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瑞银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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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14/2016 年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North Star Company Limited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1）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中国证监会于2014年12月3日签发了“证监许可[2014]1302号”文，核准发行人向社会

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含25亿元）的公司债券。 

（2）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公司于2016年4月1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编号为“上

证函[2016]670号”的《关于对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

异议的函》（以下简称“无异议函”），载明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60

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三、2014/2016年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1）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债券名称：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分别为“14 

北辰债01，债券代码：122348”和“14北辰债02，债券代码：

122351”两个品种，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发行规模： 人民币25亿元 

票面金额： 100元 

发行价格： 票面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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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利率： “14北辰01”发行时票面利率为4.80%；“14北辰02”发行时票面利

率为5.20% 

债券品种及期限： 本次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初始发行规模为人民

币10亿元；品种二为7年期，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初始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5亿元 

计息方式：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 

品种一：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的第3年末上调品

种一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

其中1个基点为0.01%。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3个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关于是否

上调本次债券品种一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

办法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品种一后

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根据公司于2017年

12月22日公告的《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北辰

01”票面利率上调的公告》，公司上调“14北辰01”票面利率

为85个基点，即“14北辰01”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

5.65%，并在其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调整后利率的起息日为

2018年1月20日 

品种二：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的第5年末上调品

种二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

其中1个基点为0.01%。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5个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关于是否

上调本次债券品种二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

办法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品种二后

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6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品种一：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品种一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品种一第3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品

种一全部或部分按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人，或放弃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而继续持有。品种一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

日，发行人将按照上证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

售支付工作。根据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披露的《北京北辰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北辰01”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

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

回售申报数据，“14北辰01”的回售数量为400,798手，回售金

额为人民币400,798,000元（不含利息）。 

品种二：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品种二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品种二第5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品

种二全部或部分按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人，或放弃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而继续持有。品种二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

日，发行人将按照上证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

售支付工作 

 

投资者回售登记期： 持有本次债券的投资者拟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可于发

行人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各品种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回售

登记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将被冻结交

易；若投资者未在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

择权，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还本付息期限及方

式： 
在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到期还本。利息每

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

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次

债券还本付息时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

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

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 2015年1月20日，即本次债券发行首日 

付息日： 品种一：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1月20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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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1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品种二：2016年至2022年每年的1月20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

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1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兑付日： 本次债券品种一的兑付日为2020年1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

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2018年的1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次债券品种二兑付日为2022年1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

兑付日为2020年的1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情况： 本次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

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AA+，本

次债券信用级别为AA+ 

保荐人、主承销商、

债券受托管理人、簿

记管理人：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满足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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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名称：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称：16北辰01；债券代码：135403，以下

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最终实际发行规模为15亿元 

票面金额： 100元 

发行价格： 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4.48%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

为0.01%。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付息日前的第20个交易日在

上交所指定平台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

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

率不变。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行使具体情况请见本报告

第六章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人，或放弃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持有。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

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

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行使具体情况

请见本报告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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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回售登记期 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拟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可于

发行人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

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回售

登记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将被冻结

交易；若投资者未在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的，则视为放弃回

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

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

质押等操作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

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

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起息日： 2016年4月21日，即本期债券发行首日，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

每年的4月21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付息、兑付方式：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

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

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利息登记日： 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按债券登记机构相关规定处理。在

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

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4月21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4

月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

交易日） 

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4月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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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

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的4月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 

支付金额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

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

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

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券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

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担保：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

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AA+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

管理人：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符合《管理办法》规定并在证券登记

机构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不含个人投资者），本期债券投资者合计不超

过200人 

募集资金用途： 满足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偿还借款，调整公司债务结构，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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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发行人2018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发行人名称：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North Star Company Limited 

 

注册资本：336,702万元

法定代表人：贺江川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1997年4月2日 

境内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境外股票上市地：香港联合交易所 

 

A股股票代码：601588 

 

H股股票代码：0588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邮政编码：100101 

电话：010-64991277

传真：010-64991352 

北辰实业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出租写字间、公寓、客房；住宿服务；房地产开发、

建设、物业购置及商品房销售；承接国际国内会议、出租展览场地及设施、提供会务服务，

出租出售批发零售商业用、餐饮娱乐业用场地及设施；餐饮服务、文体娱乐服务（国家禁

止的项目除外）；机械电器设备、激光、电子方面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

备安装，机械设备、清洗设备维修，日用品修理，美容美发，浴池服务，摄录像服务，打

字、复印类商务服务，仓储服务，信息咨询；商业零售（包括代销、寄售）：百货、针纺

织品、五金交电、金银首饰、家具、字画、副食品、食品、粮油食品、汽车配件、宠物食

品、电子计算机、公开发行的国内版电子出版物、计生用品、防盗保险柜、摩托车、西药

制剂、中成药、医疗器械；刻字服务；修理钟表、家用电器；验光配镜服务；饮食服务；

健康咨询；出租、零售音像磁带制品、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卷烟、雪茄烟；服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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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机动车收费停车场。（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二、经营成果分析 

二零一八年，在公司可结算项目增加以及结算项目中高房价产品占比较高带动下，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786,416.3万元，同比上升15.58%；利润总额为人民币280,031.9

万元，同比上升55.10%；由于结转产品中部分为合作项目，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118,951.2万元，同比上升4.31%。 

2.1 发展物业分析 

 二零一八年，在可结算项目增加以及结算项目中高房价产品占比较高带动下，发展

物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513,349.8万元（含车位），同比上升20.18%，虽然部分项目计

提资产减值损失，但在结算收入增加以及合联营项目确认投资收益的带动下，实现税前利

润为人民币269,794.7万元，同比上升50.42%。报告期内，发展物业实现开复工面积805万

平方米，竣工面积128万平方米，实现合同销售金额和销售面积分别为人民币282亿元（含

车位）和181万平方米。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在杭州、武汉、长沙、廊坊、成都竞得土地共计8宗，新增土地

储备约146万平方米，其中权益土地储备约139万平方米。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进入北京、

长沙、武汉、杭州、成都、南京、苏州、合肥、廊坊、重庆、宁波、无锡、海口、眉山等

14个城市，总土地储备846万平方米，共有在建、在售项目45个，规划总建筑面积1,917万

平方米，形成了华北、华中、华东、西南等多板块布局。 

2.2 投资物业（含酒店）分析 

 二零一八年，投资物业（含酒店）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62,902.0万元，同比上升

1.15%，实现税前利润人民币88,371.1万元，同比上升4.27%。 

 报告期内，北辰会展集团圆满完成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第五届京交

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首届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第八届北京香

山论坛”的接待服务工作。 

 报告期内，北辰会展集团成功签约德清国际会议中心、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南通

国际会展中心等3家会展场馆以及万全、怀安、南京等地的3家受托管理酒店，北辰会展品

牌业内知名度显著提升。截至报告期末，北辰会展集团已进入全国19个城市，累计受托管

理会展场馆11个，受托管理酒店15家，实现受托管理会展场馆总面积276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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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行人2018年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18年年度报告，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9,189,439.99 

 

7,998,002.13 6,434,128.86 

 

负债合计 7,505,041.61 

 

6,661,800.90 5,209,186.42 

 

股东权益 1,684,398.37 

 

1,336,201.23 1,224,942.4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521,746.21 

 

1,259,897.23 1,166,058.28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营业总收入 1,786,416.28 

 

1,545,651.44 982,977.92 

营业成本 1,188,223.68 1,037,448.23 669,712.55 

营业利润 280,598.13 

 

185,720.91 66,353.04 

利润总额 280,031.93 

 

180,549.01 68,5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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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99,314.15 

 

131,060.91 52,460.43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8,951.17 
 

114,041.07 

 

60,058.54 

每股收益-基本(元) 0.35 

 

0.34 0.18 

 

（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 

 

253,290.83 

 

 
-162,827.65 

 
206,018.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 

 

134,975.16 

 

 
-137,149.13 

 
-7,899.2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 

 

-187,757.95 

 

 
532,611.29 

 
-56,498.3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00,508.04 

 

 
232,634.52 

 
141,620.53 

 

2.1 发行人偿债能力与意愿分析 

（1） 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2018年末，公司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分别为1.66和0.45，2017年末，公司公司流动比

率与速动比率分别为1.79和0.44。总体看来公司短期偿债指标保持稳定。 

（2） 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2018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保持稳定，为81.67%，相比2017年末下降1.62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公司长期偿债保持稳定并有所增强。 

（3） 盈利能力分析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786,416.3万元，同比上升15.58%；利润总额为

人民币280,031.9万元，同比上升55.10%；由于结转产品中部分为合作项目，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人民币118,951.2万元，同比上升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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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金流分析 

2017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6.28亿元，公司2018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由

负转正，为25.33亿元，主要由于公司本期预售房款增加所致。 

截至2018年末，公司账面现金为137.57亿元，处在较高水平，账上现金充裕。 

（5） 发行人偿债意愿 

  经与发行人沟通，发行人表示其偿债意愿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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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2014/2016年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4/2016年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2014年12月3日，本次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302号”文核准公开发行。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拟用15.25亿元偿还银行贷

款，以优化债务结构。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财务实力，

提高综合营运能力。 

（2）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公司于2016年4月1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编号为“上证函[2016]670号”的

《关于对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载明公

司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60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

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为：拟偿还银行贷款

7.3亿元（其中4.5亿元已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偿还），剩余部分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2014/2016年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投向为：15.25亿元已用于偿还发行人银行债务，其中0.5亿元

已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偿还；剩余部分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2）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投向为：偿还银行贷款7.3亿元（其中4.5亿元已以自有资金先

行垫付偿还），剩余部分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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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2014/2016年公司债券担保人情况 

 

一、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无担保。 

 

二、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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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一、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2018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二、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8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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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2014/2016年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1）利息兑付 
 

按照《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和《北京北辰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北辰01”票面利率上调的公告》，公司于2019年1月8日公告了

《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2019年付息公告》，公告了本年度付息方案为：

①“14北辰01”票面利率为5.65%，每手“14北辰01”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56.50元

（含税）；②“14北辰02”票面利率为5.20%，每手“14北辰02”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

52.00元（含税）。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4北辰01”和“14北辰02”的上述付息已按期足额兑付，公

司不存在未按期，未足额支付及应付未付本期债券利息的情况。 

二、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利息兑付 

 

按照《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公告了《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2019年付息公告》，公告了本年度付息方案为：“16北辰01”票面利率为

4.48%，每手“16北辰01”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44.80元（含税）。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6北辰01”的上述付息已按期足额兑付，公司不存在未按期，

未足额支付及应付未付本期债券利息的情况。 

（2）“16北辰01”公司债票面利率调整 

根据公司在《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

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在“16北辰01”存续期间的

第3年末上调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

0.01%。根据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公告的《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北辰01”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调整的公告》，公司不上调“16北辰01”的票面利率，即“16北辰01”

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仍为4.48%，并在其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3）“16北辰01”公司债回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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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关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的约定，公司于2019年3月22

日披露了《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北辰01”票面利率调整的公告》和《北

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北辰01”公司债券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16

北辰01”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决定在回售登记期（2019年3月27日、2019年3月28日和

2019年3月29日）内选择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6北辰01”债券进行回售申报登记，回售

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6北

辰01”的回售数量为1,140,000手，回售金额为人民币1,140,000,000.00元（不含利息）。 

2019年4月22日为“16北辰01”公司债券回售资金发放日，公司已对有效申报回售的

“16北辰01”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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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2014/2016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一、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2019年5月15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对本次债券的评级报告（联合

[2019]698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维持公司“AA+”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4北辰01”和“14北辰02”AA+的债券信用等级。 

二、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9年5月15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对本期债券的评级报告（联合

[2019]699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维持公司“AA+”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评定“16北辰01”AA+的债项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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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2016年公司债券的债券

事务受托管理人，于报告期内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

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各项职责，于2018年6月

27日公告了《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2016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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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其他事项 

 
一、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次债券的相关事务专人为李伟东。 

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64991277 

传真：010-6499135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A座12层 



 

 

 

 
（本页无正文，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2016年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年度）》盖章页）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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